
立法會 CB(2) 1183/01-02(01)號文件

《《《《 2001 年鍋爐及壓力容器年鍋爐及壓力容器年鍋爐及壓力容器年鍋爐及壓力容器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政府就草案委員會於㆓零零㆓年㆒月㆓十㆓日的提問政府就草案委員會於㆓零零㆓年㆒月㆓十㆓日的提問政府就草案委員會於㆓零零㆓年㆒月㆓十㆓日的提問政府就草案委員會於㆓零零㆓年㆒月㆓十㆓日的提問

所作出的回應所作出的回應所作出的回應所作出的回應

在㆓零零㆓年㆒月㆓十㆓日的會議㆖ ,  草案委員會要求政府

提交以㆘資料： -

! 在建議的第 6(1)(b)(i)條㆗，使用「適當」㆟選㆒詞的用

意和準則以及以「合適」取代「適當」是否恰當。

! 為須通過考試或毋須通過考試而取得某級鍋爐或蒸汽容

器證書的申請㆟所訂定的資格、經驗及知識的客觀標準。

! 監督及僱主核實有關證書持有㆟操作某級鍋爐或蒸汽容

器的連續工作年期，，，，從而核實証書的有效性所採用的方

法。

! 為條例第 6(4)(b)條㆗的 “須被當作為已遭撤銷 ” ㆒項所設

立的㆖訴機制。

! 市場㆖是否有足夠的證書持有㆟操作鍋爐及壓力容器，以

及每㆝至少運作八小時的鍋爐及壓力容器數目。

! 勞工處為確保鍋爐及蒸汽容器經常在有證書持有㆟的監

管㆘操作而採取的措施。

! 減低簽發及批註證書費用的可行性。

2. 本文件旨在因應委員在㆖次會議所關注的事項，提供所需的資

料，並就條例草案提出數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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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議的第在建議的第在建議的第在建議的第 6(1)(b)(i)條及第條及第條及第條及第 6(3A)(b)(i)條㆗條㆗條㆗條㆗，使用，使用，使用，使用「「「「適當適當適當適當」」」」㆟選㆒㆟選㆒㆟選㆒㆟選㆒

詞的用意和準則詞的用意和準則詞的用意和準則詞的用意和準則

3. 規定證書持有㆟須為「適當」㆟選的政策背後的用意，是確保

他們有能力安全㆞操作有關類型或級別的鍋爐或蒸汽容器 (“器具 ”)。

政府同意所需的能力主要視乎申請㆟操作有關器具的經驗、知識及技

能。條例草案第 6(1)(b)(ii)條及第 6(3A)(b)(ii)條已訂明了有關這方面

的規定。經考慮各委員的意見後，政府認為宜刪除標題所述的兩條條

款，以清楚反映經驗、技能及知識是法例規定的所有條件。如果修訂

建議獲得接納，我們便毋須再考慮以「合適」取代「適當」是否恰當。

為須通過考試或毋須通過考試的證書申請㆟所訂定的資格為須通過考試或毋須通過考試的證書申請㆟所訂定的資格為須通過考試或毋須通過考試的證書申請㆟所訂定的資格為須通過考試或毋須通過考試的證書申請㆟所訂定的資格、經驗及知、經驗及知、經驗及知、經驗及知

識的客觀標準識的客觀標準識的客觀標準識的客觀標準

4. 新的《指南及提綱》草稿，已載列有關標準。此草稿乃建基於

現行的《指南及提綱》，現行的指南是在諮詢業界後由勞工處擬定的。

5. 《考試指南及提綱》草稿闡明證書持有㆟在「知識」、「技能」

及「經驗」方面所須符合的規定。通過考試的考生將視作符合㆖述規

定。本㆞的課程主辦機構已將現行《指南及提綱》的核心內容納入其

課程範圍內。

6. 申請㆟如能提供證據，證明已取得有關資格，便可獲豁免考

試。有關資格如：就讀本㆞機構（例如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黃克競分校

及職業安全健康局）所舉辦的課程而取得有關資格；或持有由香港海

事處或其他海事國家所頒發的遠洋輪船㆓級或以㆖級別的輪機師（蒸

汽或綜合）證書。

7. 任何㆟士如具備㆖述第 6 段所述的資格，均被視作符合在「知

識」和「技能」方面的規定。申請㆟如能使監督信納他已取得《指南

及提綱》草稿㆗所載的合資格的服務年資，便符合「經驗」方面的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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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操作某級器具的連續工作年期不足以致合格證書因操作某級器具的連續工作年期不足以致合格證書因操作某級器具的連續工作年期不足以致合格證書因操作某級器具的連續工作年期不足以致合格證書「被當作已遭撤「被當作已遭撤「被當作已遭撤「被當作已遭撤

銷」銷」銷」銷」

8. 經考慮各委員的意見和以㆘種種因素後，本處同意應廢除第 6

(4)(b)條所訂的「須被當作為已遭撤銷」條文： -

(i) 監督過去未曾援引「被當作已遭撤銷」條款，預計將來援
引此條款的機會也很微。

(ii) 廢除此條款不會對合資格㆟士的能力水平造成任何重大
的負面影響，也不會影響現時對鍋爐及蒸汽容器的安全監

管。

9. 在撤銷第 6(4)(b)條後，將不會再出現有關核實證書㆗操作某

級器具的連續工作年期，而引起核實証書的有效性的問題。

因不滿按第因不滿按第因不滿按第因不滿按第 6(4)(b)條撤銷證書而提出㆖訴的機制條撤銷證書而提出㆖訴的機制條撤銷證書而提出㆖訴的機制條撤銷證書而提出㆖訴的機制

10. 正如㆖文所述，如廢除「須被當作為已遭撤銷」的條文後，便

無須就該條文設立任何㆖訴機制。

為廢除為廢除為廢除為廢除「須被當作為已遭撤銷」的條文而提出的修訂「須被當作為已遭撤銷」的條文而提出的修訂「須被當作為已遭撤銷」的條文而提出的修訂「須被當作為已遭撤銷」的條文而提出的修訂

11. 政府建議廢除第 6(4)條全文，改以新的第 (4)(a)及 (4)(b)款取

代，其㆗主要規定：

- 如合格證書持有㆟不再符合操作該證書列明的所有級別

及類型的鍋爐和蒸汽容器所需的「技能」或「知識」要求，

則監督可撤銷該證書。

- 如合格證書持有㆟不再符合操作該證書所列明的按級別

或類型的鍋爐或蒸汽容器所需的「技能」或「知識」要求，

則監督可透過從該證書刪除該級別或類型的鍋爐或蒸汽

容器（視屬何情況而定），修改該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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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條例草案㆗加入㆖述修訂條文，可以更清楚反映政府就合資

格㆟士應具備的條件的政策意圖，亦確定監督能以彈性方式修訂證

書，以真正反映證書持有㆟有足夠能力操作證書所列明級別或類型的

器具。

相應的修訂相應的修訂相應的修訂相應的修訂

13. 第 6(9)、 6(10)及 7(5)條將與㆖述修訂建議㆒併作出修訂。

本港是否有足夠證書持有㆟操作鍋爐和蒸汽容器？本港是否有足夠證書持有㆟操作鍋爐和蒸汽容器？本港是否有足夠證書持有㆟操作鍋爐和蒸汽容器？本港是否有足夠證書持有㆟操作鍋爐和蒸汽容器？

14. 截至㆓零零㆒年止，全港共有 10 300 台已登記的不同類型鍋

爐及蒸汽容器，包括水管式鍋爐 282 台、火管式鍋爐 1 498 台、電力

加熱式鍋爐 5 252 台和蒸汽容器 3 257 台。截至㆓零零㆒年止，本港

共有 15 600 名合資格操作市面㆖不同類型器具的證書持有㆟，當㆗

200 ㆟能操作所有類型的鍋爐及蒸汽容器， 1 400 ㆟能操作水管式鍋

爐， 5 400 ㆟能操作火管式鍋爐， 7 200 ㆟能操作電力加熱式鍋爐 (其

㆗ 4 200 ㆟能操作電力加熱式鍋爐和蒸汽容器 )， 1 400 ㆟只能操作蒸

汽容器。不過，㆖述已登記的器具㆗，只有㆔分之㆒是投入使用的。

根據以㆖數字，我們估計證書持有㆟數目與投入生產的器具數量的比

例 (R)如㆘： -

鍋爐類型鍋爐類型鍋爐類型鍋爐類型 R 每㆝最少使用八小時每㆝最少使用八小時每㆝最少使用八小時每㆝最少使用八小時

水管式水管式水管式水管式 15 是是是是

火管式火管式火管式火管式 11 是是是是

電力加熱式 4 否

蒸汽容器 12 否

從以㆖數字可見，市面㆖證書持有㆟的供應量相當充裕。

15. 委員關注是否有足夠證書持有㆟來操作每㆝運作超過八小時

的器具。需要這樣長時間操作的器具，大多是火管式鍋爐和水管式鍋

爐，這些器具主要安裝在發電廠、醫院和酒店。從㆖表可見，證書持



5

有㆟數目與這兩類鍋爐數量的比例 (R)超過 10；換言之，這兩類器具

的證書持有㆟數目，較市面㆖這兩類投入生產的器具多出十倍以㆖。

此外，每名證書持有㆟實際㆖可同時監管㆓至㆔台裝設於同㆒㆞點的

器具，所以，我們相信本港目前有足夠合資格㆟士去監管業界各類器

具，包括每㆝運作超過八小時的器具。

確保鍋爐在證書持有㆟直接監管㆘操作而採取的措施確保鍋爐在證書持有㆟直接監管㆘操作而採取的措施確保鍋爐在證書持有㆟直接監管㆘操作而採取的措施確保鍋爐在證書持有㆟直接監管㆘操作而採取的措施

16. 在㆓零零㆒年，勞工處鍋爐督察共進行了 6 500 次視察檢查。

除廣泛視察外，本處現時派遣約 150 名職業安全主任巡查各類工作場

所，其㆗包括裝有鍋爐及壓力容器的工作場所。除外出執勤外，職業

安全主任如發現操作㆗的鍋爐並非由合資格㆟員直接監管，便會把個

案轉介給鍋爐督察跟進。通過這些防患未然的視察制度，我們相信有

關㆟士會遵守法例的規定。

減低批註證書的收費減低批註證書的收費減低批註證書的收費減低批註證書的收費

17. 本處檢討了過去五年的情況。在㆒九九七年至㆒九九九年期

間，簽發和批註證書的行政費用大幅增加，但本處並沒有提高批註證

書的費用，以彌補㆖漲的行政費用。近年由於經濟不景氣，㆖述行政

費用稍為回落，我們發現過去五年以來，行政費用㆘調的幅度大致抵

銷升幅。事實㆖，本處㆒直根據政府政策，按收回成本的原則釐定有

關的收費。這事項將於㆓零零㆓年年底㆘㆒次收費檢討㆗再作研究。

18. 委員會對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建議，以及「合格證書考試指南

及提綱」的擬稿的相關部份，分別載於附件 I 及 II。

教育統籌局

㆓零零㆓年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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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2001年鍋爐及壓力容器(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BPVABCSA/#5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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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鍋爐及壓力容器(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a) 刪去建議的第 6(1)條而代以 —

　　“(1)任何㆟如提出書面申請，並符合以㆘條件，則監
督可向該㆟發給合格證書 —

(a) 該人已向監督提交證據，令監

督信納，該人對操作所有級別

及類型的鍋爐和蒸汽容器，或

對操作該證書指明的級別或類

型的鍋爐或蒸汽容器或此兩

(視屬何情況而定 )，具備相當

的經驗、技能及知識；或

(b) 該人藉通過監督舉行的考試而

令監督信納，該人對操作所有

級別及類型的鍋爐和蒸汽容

器，或對操作該證書指明的級

別或類型的鍋爐或蒸汽容器或

此兩 (視屬何情況而定 )，具

備相當的經驗、技能及知

識。”。

2(b) 刪去建議的第 6(3A)條而代以 —

　　“(3A) 監督只有在第(3)款所指的㆟符合以㆘條件的
情況㆘，才可根據第(3)款在該㆟的現有的合格證書㆖批署，
或向該㆟發給新的合格證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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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該人已向監督提交證據，令監

督信納，該人對操作所有級別

及類型的鍋爐和蒸汽容器，或

對操作附加級別或類型的鍋爐

或蒸汽容器或此兩 (視屬何

情況而定 )，具備相當的經驗、

技能及知識；或

(b) 該人藉通過監督舉行的考試而

令監督信納，該人對操作所有

級別及類型的鍋爐和蒸汽容

器，或對操作附加級別或類型

的鍋爐或蒸汽容器或此兩

(視屬何情況而定 )，具備相當

的經驗、技能及知識。”。

2 刪去(c)段而代以 —

　　“(c) 廢除第(4)款而代以 —

　　“(4) 監督如不再信納任何合格證書

的持有㆟ —

(a) 對操作該證書指明

的所有級別及類型

的鍋爐和蒸汽容器

具備相當的技能或

知識，則監督可撤

銷該證書；或

(b) 對操作該證書指明

的某級別或類型的

鍋爐或蒸汽容器具

備相當的技能或知

識，則監督可修訂

該證書，刪除該級

別或類型的鍋爐或

蒸汽容器(視屬何
情況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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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a) 在建議的第 6(9)條㆗，在“(4)(a)”之後加入“或(b)”。

(b) 在建議的第 6(10)條㆗，刪去“款撤銷任何㆟的合格證書，該
項撤銷”而代以“或(b)款撤銷或修改(視屬何情況而定)任何
㆟的合格證書，該項撤銷或修訂(視屬何情況而定)”。

新條文 在緊接第 2條之後加入 —

　　“2A. 監督須備存某些紀錄冊監督須備存某些紀錄冊監督須備存某些紀錄冊監督須備存某些紀錄冊，以及須記入鍋爐及壓力容，以及須記入鍋爐及壓力容，以及須記入鍋爐及壓力容，以及須記入鍋爐及壓力容

器登記冊的詳情器登記冊的詳情器登記冊的詳情器登記冊的詳情

第 7(5)條現予修訂，廢除在“從”之前的所有字句
而代以 —

　　“(5) 凡任何㆟的合格證書根據第

6(4)(a)條被撤銷，監督須將該㆟的姓名”。

7(b) 在建議的(c)段㆗，刪去“條撤銷”而代以“或(b)條撤銷或修訂(視屬
何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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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a)

茲將有關簽發或批署附件茲將有關簽發或批署附件茲將有關簽發或批署附件茲將有關簽發或批署附件 II(b)所列各類鍋爐及壓力器具合格証所列各類鍋爐及壓力器具合格証所列各類鍋爐及壓力器具合格証所列各類鍋爐及壓力器具合格証

書所需的合資格工作年期書所需的合資格工作年期書所需的合資格工作年期書所需的合資格工作年期，載述如㆘，載述如㆘，載述如㆘，載述如㆘：：：：

" 所有級別 (I 至 VI)  - 考取證書以操作所有級別及類型的

鍋爐及蒸汽容器者，須有為期十㆓個月的經驗，其㆗必

須最少有六個月操作設有加熱器的水管式鍋爐，及最少

有㆔個月操作火管式鍋爐，其餘時間則須曾操作任何其

他類型的鍋爐。

" 第 I 級  - 考取證書以操作所有水管式鍋爐及蒸汽容器

者，須有為期九個月的經驗，其㆗必須最少有六個月操

作設有加熱器的水管式鍋爐，其餘時間則須曾操作任何

其他類型的鍋爐。

" 第 I(A)、 I(B)、 II、 II(A)、 II(B)級或第 III 級  - 考取證書

以操作指明類型的鍋爐及蒸汽容器者，須有為期九個月

的經驗，其㆗必須最少有六個月操作與所考證書有關的

某級別器具㆘指明類型的鍋爐，其餘時間則須曾操作其

他類型的鍋爐。

" 第 III(A)，IV 或 V 級  - 考取證書以操作指明類型的鍋爐

者，須有為期六個月的經驗，而在整段時間內須操作與

所考證書有關的某級別器具㆘指明類型的鍋爐。

" 第 VI 級  - 考取證書專為操作蒸汽容器者，須有為期㆒

個月的經驗，而在整段時間內須操作蒸汽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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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b)

茲將各類有效合格證書及有關的考試提綱以及參考項目茲將各類有效合格證書及有關的考試提綱以及參考項目茲將各類有效合格證書及有關的考試提綱以及參考項目茲將各類有效合格證書及有關的考試提綱以及參考項目，列載如㆘，列載如㆘，列載如㆘，列載如㆘：：：：

器具級別 憑證書可操作的鍋爐 /蒸汽容器類型 考試提綱內考生須考的項目

所有級別 (I

至 VI)

所有鍋爐 (包括自動控制及設有加熱

器的 )及蒸汽容器

第㆒項至第㆓十㆔項。

第 I 級 所有水管式鍋爐 (包括自動控制及設

有加熱器的 )及蒸汽容器

第㆒項至第十六項，以及第

十九、㆓十、㆓十㆒、㆓十

㆓及㆓十㆔項。

第 I(A)級 水管式鍋爐 (包括自動控制但無加熱

器的 )及蒸汽容器

第㆒項至第十六項，以及第

十九、㆓十㆒、㆓十㆓及㆓

十㆔項。

第 I(B)級 ㆟工操縱的水管式鍋爐 (無加熱器

的 )及蒸汽容器

第㆒項至第十六項，以及第

㆓十㆒、㆓十㆓及㆓十㆔

項。

第 II 級 所有火管式鍋爐 (包括自動控制的 )

及蒸汽容器

第㆒項至第㆓十㆔項，但第

七、八及㆓十項除外。

第 II(A)級 自動火管式鍋爐及蒸汽容器 第㆒項至第㆓十㆔項，但第

七、八及㆓十項除外。

第 II(B)級 ㆟工操縱的火管式鍋爐及蒸汽容器 第㆒項至第㆓十㆔項，但第

七、八、十九及㆓十項除外。

第 III 級 所有電力加熱式鍋爐 (包括自動控制

的 )及蒸汽容器

第㆒項至第六項，以及第

十、十㆓、十㆕、十六、十

七、十九、㆓十㆒及㆓十㆓

項。

第 III(A)級 ㆟工操縱的電力加熱式鍋爐 第㆒項至第六項，以及第

十、十㆓、十㆕、十六、十

七、㆓十㆒及㆓十㆓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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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級別 憑證書可操作的鍋爐 /蒸汽容器類型 考試提綱內考生須考的項目

第 IV 級 消毒及硬化鍋爐 第㆒項至第五項，以及第

十、十㆓、十㆕、十六、十

七、十九、㆓十㆒及㆓十㆓

項。

第 V 級 指明的特定用途鍋爐 選取項目按鍋爐的類別 而

定。

第 VI 級 蒸汽容器 第㆒項至第五項，以及第㆓

十㆓項。

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   提提提提   綱綱綱綱

(1) 鍋爐和蒸汽容器的操作原理、功能、管理方法及構造詳情。進

入鍋爐或蒸汽容器之前應採取的預防措施。

(2) 停汽閥和排水閥的操作方法，尤其注意水錘作用引致的危險。

(3) 用以盛載壓力大於大氣壓力的蒸汽之容器，其構造詳情及使用

方法。清潔、檢查及使用蒸汽容器前的準備工作。

(4) 鑑定水位計 (水鏡 )所示水位的方法和遇到爐水不足時應採取的

行動。

(5) 預防雜質污染爐水的方法和各種雜質的可能來源。

(6) 爐水成份的控制方法。必要的試驗和爐水雜質含量的數據。抽

樣試驗爐水和分析試驗結果的方法。日常處理爐水的各種方

法。水 、 蝕、澱積、鍋爐表面生點蝕及結硬皮等情況對鍋

爐的影響。

(7) 各類水管式鍋爐的構造詳情和管理方法。該等鍋爐的配件和附

設裝置的安排及功能。

(8) 水管式鍋爐給水系統的安排和控制原理。

(9) 爐內耐火材料 (火磚 )的保養和管理方法。

(10) 鍋爐有異常情況時應採取的行動。
(11) 燃油燃燒設備（包括打氣通風和抽氣通風設備）的構造詳情和

管理。

(12) 使用固體或粉狀燃料、煤氣、電力或任何其他燃料時，應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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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預防方法。

(13) 防止熱風器、省煤器 (省油器 )及鍋爐內的煙灰或水氣積聚過多

的日常操作與保養方法。

(14) (i)暫停使用鍋爐及 (ii)鍋爐經過清理或修補後恢復使用前必需

的準備工作。

(15) 處理易燃物料應採取的預防措施。 (i)進入曾經載油的油箱；及

(ii)油箱及其他器具漏油（尤其在空氣不流通的㆞方），所引致

的危險。

(16) 通常設置在鍋爐房的滅火器具和設備的使用方法及利用其他器
具撲滅在鍋爐房、熱風器、煙 或爐膛前發生的火警。認識在

何種情形㆘應使用何種滅火器具及其原因。

(17) 除水管式鍋爐以外，各類鍋爐的構造詳情和管理方法、其附設
裝置和配件（尤其是水位計及安全閥）的構造和功能。該等鍋

爐的供水系統 (泵水系統 )附設的水泵和其他器具的安排和功

能。

(18) 爐膛頂，燃燒室頂，火管和煙 過熱的危險和防止方法。發覺

過熱情況（例如爐膛變形）時應採取的應變方法。

(19) 自動控制式鍋爐的設備和配件的功能、操作和試驗方法。
(20) 在 (i)水管式鍋爐恢復使用之前；及 (ii)該鍋爐在運作時，對設於

爐㆖的加熱器、省煤器 (省油器 )及熱風器須特別注意的事項。

(21) 對鍋爐的電力設備須特別注意的事項。在異常情況㆘應採取的
預防方法和安全措施。

(22) 國際單位制之度量衡單位 (SI)。新制度的基本概念，包括轉換

英制單位為國際十進制單位，以及新制度在鍋爐和壓力容器（例

如壓力、溫度等）方面的實際應用。

(23) 「熱油爐」的操作原理、功能、管理方法及其設備的構造詳情。
「熱油爐」是指㆒個用以加熱燃油作傳熱媒介的壓力容器，而

其㆗的壓力大於大氣壓力。


